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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资格证明文件

5.1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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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农药经营许可证



12

5.3 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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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函

致： 唐河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我公司承诺，我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我公司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我公司同意按我方合同

违约处理,并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特此承诺!

投标人（公章）：唐河县众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6 年 0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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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提供近半年内任意三个

月的有效凭证)

致： 唐河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我公司郑重承诺：我方依法经营、诚信纳税，严格按照国家税收

法律法规足额缴纳各项税款，无偷税、漏税、逃税等违法违规记录；

严格按照国家社保相关规定，为全体在职员工缴纳社会保障资金，无

欠缴、漏缴情况，具备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若

经查实存在违规情况，自愿承担全部相关责任。

投标人（公章）：唐河县众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6 年 0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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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文件

说明：（1）提供本单位上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或本公司出具的财务报表或提供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银行出具的证

明文件应能说明该投标人与银行之间业务往来正常，企业信誉良好

等。（2）投标人提供企业有关财务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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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4 年度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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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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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投标人出具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

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加盖单位公章）

致： 唐河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秦黎（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代表 唐河县众富农业服务有

限公司（公司全称）向本项目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郑重声明如下：

我公司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

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

处罚。

特此声明。

投标人（公章）：唐河县众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6 年 0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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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投标人诚信承诺书

诚信承诺书

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营造诚实守信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本公

司郑重承诺：

1、本次投标在电子投标文件中的所有信息均真实有效，提交的

材料无任何伪造、修改或虚假成分，材料所述内容均为本公司真实拥

有。若违反本承诺，一经查实，本公司愿意接受公开通报， 自愿退

出所有正在进行的交易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七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

主动接受处罚，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公司在参加本项目过程中严格遵守各项诚信廉洁规定，如

有违反，自愿按规定接受处罚。

承诺人法定名称（盖章）：唐河县众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承诺人法定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泗州街道建设路农业机械

技术中心院内

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电话：13838977665

日期： 2026 年 0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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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投标人出具信用记录查询结果网页截图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其他资格证明

12.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承诺函

致： 唐河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我公司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现郑重

承诺如下：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

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特此承诺!

投标人（公章）：唐河县众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6 年 0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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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的承诺函

致： 唐河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我公司承诺，在本次政府采购项目中，我公司满本项目执行节能

产品、环保标志产品、扶持中小企业、监狱企业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发展等相关采购政策。如有虚假,我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投标人（公章）：唐河县众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6 年 0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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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飞防作业响应性承诺书

致： 唐河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我公司承诺，在本次政府采购项目中，我公司本次小麦弱苗促壮

服务作业机械采用植保无人机，植保无人机具有全自主飞行能力。参

与作业的植保无人机，全部缴纳保险，并提供保险证明。同时具有完

善的作业监管、运营管理平台，飞行时能实时显示无人机作业时间、

地点、轨迹、作业亩数、飞行高度和速度、喷幅、总流量、亩流量等

作业相关参数，提供对作业数据的全面展示，防治结束后向采购人和

监管部门提供完善的数据追溯管理。

特此承诺!

投标人（公章）：唐河县众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6 年 0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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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函

致： 唐河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我公司唐河县众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就参与贵方组织的 唐河县

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唐河县2025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

玉米收割调整为小麦弱苗促壮项目 的投标事宜，在此郑重承诺：我

公司唐河县众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我方法定代表人秦黎、4129291

9630205001X及委托代理人秦黎、41292919630205001X，在参与本次

招标活动及过往经营活动中，均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存在任何

行贿、受贿及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

如经查实上述承诺不实，我方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及后果，包括但不限于被取消投标/中标资格、解除已签订的合同、

赔偿由此给贵方造成的全部损失等。

投标人（公章）：唐河县众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6 年 03 月 31 日



128

12.5 非联合体投标承诺函

致： 唐河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我公司承诺，在本次政府采购项目中，我公司不联合体投标、不

分包转包。

特此承诺!

投标人（公章）：唐河县众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6 年 0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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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承诺函

致： 唐河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我公司承诺，在本次政府采购项目中，我公司遵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

特此承诺!

投标人（公章）：唐河县众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6 年 0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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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提供非进口产品承诺函

致： 唐河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我公司承诺，在本次政府采购项目中，我公司所供产品均为非进

口产品。

特此承诺!

投标人（公章）：唐河县众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6 年 0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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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响应性承诺函

致： 唐河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我公司作为本项目投标单位，现对本项目采购文件中全部采购内

容、作业标准、服务要求及商务条款，作出如下完全响应、全面履约

承诺：

一、完全响应作业指标与用药标准

我公司承诺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使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作业，

飞行速度控制在 7m / 秒，确保超微喷头喷雾均匀、无堵塞、无漏水、

无雾化不均现象，漏喷率严格控制在 5% 以内，喷洒质量不低于人工

喷洒标准。若经检查发现漏喷，我公司将第一时间无条件补喷到位，

确保将小麦锈病、赤霉病等病虫害控制在防治指标以内。

严格使用招标文件规定药剂：

杀菌剂：30% 肟菌・戊唑醇悬浮剂，总有效成分≥30%，其中戊唑

醇≥20%、肟菌酯≥10%，每亩用量 30ml；

调节剂：0.01%24-表芸苔素内酯，有效成分≥0.01%，每亩用量

10ml；

叶面肥：氨基酸水溶肥，氨基酸≥100g/L、B+Zn≥20g，每亩用

量 50ml。

承诺所有使用药品均为合格产品，绝不使用假冒伪劣、过期失效

及不符合要求的药品。

二、完全响应服务组织与作业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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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采购人作业通知后，立即组织人员、设备、药剂进场，规范

开展小麦弱苗促壮飞防作业。

作业期间，所有机手全程开启智能监测终端，实时、完整、真实

向监管平台或农业社会化服务管理平台上传作业数据，绝不遮挡、破

坏、篡改监测设备，否则自愿按无效作业承担相应责任。

服务完成后及时办理现场确认签字手续，规范填写作业面积确认

表，坚决不为本公司自有田块实施本项目作业。

三、完全接受智能化监管与面积确认流程

自愿接受第三方平台及唐河县农业社会化服务管理平台全程智

能监测，认可监管平台出具的电子数据作为作业质量、作业面积的主

要结算依据。

项目结束后，按要求及时提交面积确认表及相关资料，配合村委、

乡镇（街道）农业中心及主管部门审核、签字、盖章，确保资料真实、

完整、规范。

四、全面配合质量检查与验收工作

我公司自愿接受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组织的验收抽查，

对作业量大区域、有举报或疑问地块做到必检必配合，确保项目区全

覆盖、服务质量全达标，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到位。

五、严格遵守项目商务全部要求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接到采购人通知后 10日内完成服务。

服务地点：唐河县境内。

付款方式：完全同意项目验收合格后，按合同单价据实结算、一

次性无息付清，实际作业面积以核定数据为准，不足部分据实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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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部分不予计算。

服务质量：合格，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满足采购人要求。

服务内容：小麦弱苗促壮服务，服务作业面积 43595 亩，服务区

域为苍台镇。

特此承诺!

投标人（公章）：唐河县众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6 年 03 月 31 日

按照唐河县财政局《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试行申请人资格信用

承诺制的通知》唐财购〔2021〕18号的要求，申请人在投标（响应）

时，按照规定提供“投标承诺函 ” (详见采购文件）的，无需再提

交上述7、8项的证明材料。申请人在中标（成交）后，应将上述由投

标承诺函替代的证明材料提交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证明材料将随

公告一并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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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唐河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单位名称： 唐河县众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28MA9KXRT938

法定代表人： 秦黎

联系地址和电话：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泗州街道建设路农业机械

技术中心院内、13838977665

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

原则，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并

且郑重承诺，本单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

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

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

规行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投标人（企业电子章）： 唐河县众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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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电子印章）：

日期： 2026 年 03 月 31 日

注：

1、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

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

2、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

如由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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